
汕头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汕头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1 -

汕头经济特区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性质和

容积率规划管理办法

(2013 年 12 月 31 日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 147 号公布 根据

2016 年 12 月 3 日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 172 号《汕头市人民政府

关于修改<汕头经济特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>等16件规章和

规范性文件的决定》修正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汕头市人民政府

令第 191 号修订 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性质和容积率的规划管

理，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

划法》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《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》等

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汕头经济特区（以下简称特区）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特区范围内建设用地的使用性质和容积率的规划

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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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用地使用性质，按照国家有关城

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进行分类；所称的建设用地容积

率，是指一定地块内计容总建筑面积与建设用地净（实）用地面

积的比值。

第四条 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本办法，并负责市区

（濠江区除外）建设用地使用性质和容积率的规划管理工作。

南澳县、濠江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用

地使用性质和容积率的规划管理工作。各功能区管委会和市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按照规定职责负责辖区内建设用地使

用性质和容积率的规划管理工作。

市、区（县）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

实施本办法。

第五条 提出或者修改建设用地的使用性质、容积率等规划

条件，应当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依据。尚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

的建设用地，除本条第二款规定情形外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不得

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手续和建设用地审批手续。

尚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建设用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总体规划或者分区规划等规划和特区

规划技术规范，提出或者修改使用性质、容积率等规划条件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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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网站、建设用地现场公示三十天以上，经规划

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，作为土地使用权出

让、划拨以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的依据：

（一）因国家、省或者特区重点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土地的；

（二）因基础设施、公益性公共设施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土地

的；

（三）小于二公顷的政府储备土地；

（四）建设项目的用地小于二公顷，且建设项目周边片区已

经建成、配套公共服务设施能够满足需要的；

（五）仅涉及修改单条支路走向、宽度或者单个地块建筑高

度、建筑密度等内容的；

（六）修改非居住、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容积率的，或者将

非居住、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调整为其它非居住、商业服务业设

施用地的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六条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、交通设施、公用设施类用地

划拨前需提出使用性质、容积率等规划条件，所在区域尚未编制

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可以简化按照下列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总体规划或者分区规划等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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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特区的规划技术规范提出规划条件，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网

站、建设用地现场公示十天以上，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

意见，必要时进行走访、座谈或者组织听证；

（二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公示情况提出意见，经规划委

员会或其策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。

第七条 建设用地出让、划拨前，需对居住、商业服务业设

施用地的容积率进行修改或者将建设用地使用性质调整为居住、

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，但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应当按程序

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再依据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办理调整

使用性质和容积率等规划条件。

第八条 建设用地出让、划拨前，需对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、

工业、物流仓储、交通设施、公用设施用地的容积率进行修改或

者将建设用地使用性质调整为非居住、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，但

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按照以下程序办理，并将调整内容纳

入相应的控制性详细规划：

（一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技术人员、相关部门、专家等

就拟调整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，并将拟调整的使用性质或者容

积率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网站、建设用地现场公示十天以上，征

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必要时进行走访、座谈或者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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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听证；

（二）专题论证同意调整内容且公示没有合理异议的，由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直接出具规划条件；专题论证有不同意见，或者

公示反对意见强烈，或者公示反对意见具有合理性的，由自然资

源主管部门研究提出意见，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。

第九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调整建设用地规划条

件确定的使用性质或者容积率，确需调整的，应当按照本办法的

规定进行。

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建设用地的规划条件开发建设，

需要调整建设用地的使用性质或者容积率的，应当向自然资源主

管部门提出申请，不符合本办法第十条规定，或者需要收回（收

购）土地使用权的，不予办理。不予办理或者按照本办法规定不

予批准调整的，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

由。

第十条 建设用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可

以申请调整使用性质或者容积率：

（一）因修改城市总体规划、分区规划、控制性详细规划和

专项规划，导致开发建设条件发生变化的；

（二）因城市基础设施、公益性公共设施或者政府重大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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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需要，导致开发建设条件发生变化的；

（三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、工业、物流仓储、交通设施、

公用设施用地因建设需要确需提高容积率的；

（四）国家和省有关政策发生变化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申请调整使用性质或者容积

率的建设用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批准：

（一）建设用地闲置，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处置的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用地范围内有违法建设行为，尚

未查处完毕的；

（三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属于规划确定的道路与交通设施、公用设施、绿地与广场、

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、水域及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用地的，

不予批准调整使用性质。

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申请调整建设用地使用性质

或者容积率且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按照以下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；

（二）符合本办法第十条规定且不需要收回（收购）土地使

用权的，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网站、建设用地现场公示十天以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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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必要时进行走访、座谈或者

组织听证；

（三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公示情况，

办理使用性质或者容积率的确认、调整手续。

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申请调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

务、交通设施、公用设施用地的容积率或者将非居住、商业服务

业设施用地调整为其他非居住、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，但不符合

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按照以下程序办理，并将调整内容纳入相应

的控制性详细规划：

（一）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调整内容和

理由；

（二）符合本办法第十条规定且不需要收回（收购）土地使

用权，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符合规划技术规范要求的，将调

整内容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网站、建设用地现场公示三十天以

上，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必要时进行走访、座谈

或者组织听证；

（三）公示没有合理异议的，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后续

的规划许可；公示反对意见强烈或者反对意见具有合理性的，由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研究提出意见，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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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两宗以上建设用地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建设单

位或者个人可以申请按控制性详细规划将不同宗地合并使用，并

按照合并归宗后的宗地出具规划条件，以及进行地价、归宗等用

地管理：

（一）建设用地相邻；

（二）建设用地属于同一使用权人或者共有使用权人；

（三）建设用地的使用性质相同或者兼容。

不符合前款规定，或者需要收回（收购）土地使用权、不能

合并归宗的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不予出具规划条件并书面告知申

请人。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予以出具规划条件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

应当办理建设用地归宗手续。

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申请将不同宗地合并使用出

具规划条件，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按照以下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；

（二）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条件，且不需要收回（收购）

土地使用权和能够合并归宗的，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网站、建设

用地现场公示十天以上，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必

要时进行走访、座谈或者组织听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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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示没有合理异议的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合并后

宗地的规划条件。

第十六条 居住、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

申请将不同宗地合并使用出具规划条件，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

或者所在区域尚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不予办理。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、工业、物流仓储、交通设施、公用设

施、绿地广场类用地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申请将不同宗地合并出

具规划条件，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或者所在区域尚未编制控制

性详细规划的，按照以下程序办理，并将调整内容纳入相应的控

制性详细规划：

（一）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说明理由；

（二）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条件，且不需要收回（收购）

土地使用权和能够合并归宗的，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网站、建设

用地现场公示十天以上，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必

要时进行走访、座谈或者组织听证；

（三）公示没有合理异议的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合并后

宗地的规划条件。

第十七条 分割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的，原规划条件或者经

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确定的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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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、广场、公共绿地、市政公用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项目，

应当在分割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有关法律文书、用地批准文件或者

转让合同中明确实施责任人。

分割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的，应当按照《汕头经济特区城乡

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的要求进行分割，落实各项规划指标要求。

不符合《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要求的，不予办

理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分割。

第十八条 居住、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已

经销售的，不予批准分割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。

经批准分期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，应当按照同一

个项目整体实施，不得按分期实施范围线办理分割建设用地土地

使用权。

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申请对用地进行分割出具规

划条件的，按照以下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说明理由，并附

有资质规划编制单位编制的分割方案及图件。分割方案应当对各

项规划指标、交通组织进行说明，说明用地分割的合理性及合法

性。

（二）符合分割要求，且不需要收回（收购）土地使用权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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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网站、建设用地现场公示十天以上，征求规

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必要时进行走访、座谈或者组织听

证。

（三）公示没有合理异议的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分割后

的用地规划条件。

第二十条 申请调整地下空间使用性质，不符合控制性详细

规划的，不予办理。

第二十一条 调整建设用地使用性质或者容积率，应当符合

建设用地周边环境的要求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承载能力，符合消

防、卫生、交通等相关规定。

第二十二条 居住用地应当按照应配尽配原则及控制性详

细规划要求，落实公共服务设施配套。

2006 年以前按照综合用地性质出让的建设用地，按照现行

城乡规划用途建设，现行城乡规划明确为居住用地的，不再保障

公共服务设施用地，但提高容积率的，按照提高的部分配套保障

公共服务设施用地。

按照本条第二款规定保障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应当独立占

地，并由政府根据调整前的规划条件按照市场评估价收购，或者

在批准调整时明确公共服务设施的实施责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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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提高容积率的建设用地，北侧用地已经建成但

未退足建筑间距的，由提高容积率的建设用地单方退足补全建筑

间距。

第二十四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施规划许可，应当保持建

设用地使用性质或者容积率的延续性、一致性，涉及同一宗建设

用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、规划方案审定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

及规划核实等规划管理，核定的建设用地使用性质和容积率指标

及相应的计容建筑面积应当保持一致。工业、物流仓储用地按照

国家、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五条 同一建设项目分期开发的，各期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确定的计容建筑面积的总和，应当与规划设计条件、建设用

地规划许可确定的计算容积率总建筑面积相符。

第二十六条 同一宗建设用地具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不同

使用性质的，应当明确各种不同使用性质的计容建筑面积。

第二十七条 建设用地申请调整的使用性质属于控制性详

细规划规定的使用性质兼容范围的，视同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规

定。调整兼容类的计容建筑面积不能超过总计容建筑面积的50%。

第二十八条 因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原因提出申请使用性质

调整、容积率调整、宗地合并或分割而不能按期开工的项目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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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土地闲置处置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九条 “旧城镇、旧村庄、旧厂房”改造建设用地的

使用性质和容积率调整，省、市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三十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改变建

设用地使用性质或者容积率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
法》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《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

例》《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处理。

第三十一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

在建设用地使用性质和容积率的规划管理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

权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